保安服务要求
1、人员配备
岗位人员配备：（共30名，其中男性24名、女性6名）每日二班。队长1名（由甲方与乙方共同商定），带班长3名，监控消控岗3名（每班不得少于1人），收费员2名。其他队员21人。
2、保安服务的主要内容
①乙方根据甲方需要，派出甲方在指定区域内保安服务所需要的保安人员，负责甲方的安全保卫等工作，并根据甲方的实际需求，调整合同期间岗位的增减（增减岗位由甲方提出）。
②乙方向甲方派出的保安人员应经专业保安业务培训，持证上岗，能认真履行职责和根据甲方要求做好防火、防盗及维护治安、交通、诊疗秩序等工作。平时应开展定期或不定期培训，增强保安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安全保卫业务技能。
③乙方负责派遣到甲方的保安人员应统一着装，并配备必要的自卫和执勤所使用的械具（橡皮警棍、头盔、三件套）。特殊岗位的工作用具由甲方配置。甲方为乙方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④保安队员基本条件：
年龄：男年龄要求50周岁以下、女35周岁以下、持有公安机关签发的保安员上岗证公民。
身体健康，能胜任医院安全保卫任务。
政治可靠，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违法犯罪记录。
保安队长须有两年以上保安队伍的管理经验。
保安队员其他条件：
能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维护医疗秩序和加强医院综合治理方面的政策。
努力掌握保安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
上岗时须穿着保安制服，着装整洁，随带相关安保器械，保持仪容端庄。




